落簽編號：                                   選擇性落地簽證申請表                       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六條製定115.4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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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目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文件：（請勾選）
□ 申請人護照照片頁影印本共____份 
□ 中央政府機關公函 ____份    
□ 自由貿易港區管理局函
□ 外國人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___份 
□ 其他                         
注意事項：
1. 個案是否符合申請選擇性落地簽證資格，請先電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符合資格者，請通知申請人於抵臺前一個月內至https://visawebapp.boca.gov.tw填寫簽證申請表並列印。申請單位須將網路配賦予簽證申請人之申請案件號碼填於選擇性落地簽證申請表內；經核准後，簽證申請人須持簽證申請表於入境時補辦簽證。
2. 在臺申請單位應於外籍人士入國前7個工作日以前透過中央政府機關來函，並檢附填妥之本表格併相關文件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出申請。

3. 僅限搭乘直飛臺灣班機者，申請人倘在第三地轉機，應備妥轉機地之簽證，以免屆時無法登機。自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入國者，請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辦理；自高雄國際機場入國者，應先向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申領「臨時入國許可單」入國，入國後儘速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雲嘉南辦事處補辦簽證手續，以免留下不良紀錄。若抵臺後遇連續假期，請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補辦簽證手續。

4. 外國護照持照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具大陸地區人民身分者，不適用本項申辦方式。
以下為審核機關公務專用欄
審核結果：□同意核發  □拒件並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處理

通知辦理機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辦事處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   
核予：□外交□禮遇□停留簽證、簽證代碼_____ 、註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次 □多次入境、效期_______個月、停留期限______天 
會簽：□亞太司□亞非司□歐洲司□北美司□拉美司□條法司□國組司□國經司□國傳司□研設會□公眾會□NGO□國會室□其他________________
局 長                  副局長                   組長                    副組長                    科長                   承辦人    
選擇性落地簽證申請表（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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